关于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经费转账的补充通知
各院系、实验室：
学校将推进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作为全校今年的重点工作，全校范围内的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的推广应用工作正在有计划的开展。为适应我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的推广应用面临的新形势，加强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经费管理，在有利于全校师生便捷、高效使用共享平台的同时，规范自纵向科研费、国库经费向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测试费的转账行为，避免违规转移资金、突击使用科研费等行为，现就有关规定补充通知如下。
1.  所有转入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的测试费均由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按学校开放共享平台管理办法对收费和支出进行统一管理，专款专用。
2.  对纵向科研费的转账实行限额管理，根据所使用的大型仪器设备，每次转账限额为2万元。
3.  对国库经费的转账时间与限额实行更严格管理。一方面，经费使用期限截止的当月不得转账；另一方面，根据所使用的大型仪器设备，每次转账限额为1万元。
4.  转账凭单须经项目负责人签字、院系主管领导签字和院系盖章。转账需同时携带转出项目的预算书，该项目转出的测试费总和不得超过预算书中测试费预算。
5. 进行转账时，必须同时携带经设备处审核的测试费使用清单。如果系统内尚无测试记录产生，需要预转经费的，需以借暂付款形式转账，待测试记录发生后，携带经设备处审核的测试费使用清单去财务部门充暂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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